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	序号
	教学环节
	计算方法
	包含任务
	备    注

	1
	讲 课
	计划学时×1.2
	包括备课、讲授、辅导答疑、课堂讨论、批改作业等教学环节
	（1）青年教师第一次上课、新开课、两个班以上（不含两个班）每增加一个班，系数增加0.1（每30个学生为一个班）；
（2）全英文课程（课程编码最后一位为“E”),在原课程系数的基础上再乘2。

	2
	考 试
	人数×0.1
	命题、阅卷、试卷整理提交
	试卷包括A、B卷。

	3
	指导
研究生
	指导人数×系数
	包括制定培养计划、指导学习、审阅修改论文等
	（1）博士生系数30/年，硕士生系数20/年；
（2）合作指导，由指导教师分配工作量。

	4
	开题论证及答辩
	人数×系数
	包括参加答辩、提出问题、评定成绩、总结等
	（1）开题系数:硕士生1，博士生3；
（2）答辩系数：硕士生2，博士生3；
（3）预答辩系数3。

	5
	评阅论文
	评阅人数×系数
	包括提出修改意见、评阅结论等
	系数：硕士生2，博士生3。

	6
	其他
	
	
	各类评审、监考、命题等根据学院津贴管理办法确定发放标准。（本次未统计，以学院记录为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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